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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新规加强城乡规划管理
《永康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解读（三）

本报4月6日、4月27日相继刊登了《永康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解读（一）
（二）后，反响不错，本期我们将针对第三章建筑管理的主要内容条文进行解读。

第三章建筑管理共分五节、四十三条，第一节为建筑间距，通过对各种类型、功
能、形态的不同种组合类型（计 25 种）分别对建筑间距进行控制；第二节为建筑退
让，对不同用地情况下建筑物退离用地边界进行控制；第三节为建筑高度，第四节为
日照分析，第五节为建筑基地出入口、各类建筑配建停车位标准。

第二十五条 居住建筑的间距除符合消防、卫生、

环保、日照、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等要求外，应符合本

章的规定（已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和拆迁安置、城

中村改造、原拆原建等项目除外）。☞ 解读 对一些已编制详细规划、特殊用地的建

设项目，不做强制性要求。有条件建设的，宜参照本

节规定进行建设。如危旧房改造需要原拆原建的，可

按照改造办法进行建设。

第二十九条 高层建筑与居住建筑建筑间距，除

保证被遮挡居住建筑满足日照相关规定外，应同时满

足以下规定：

（一） 面宽大于 42 米的高层建筑与其北侧南北

向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其南北向建筑间距应不小于

高层建筑高度的0.9倍，且建筑间距不小于28米。

（二） 面宽在 24 米（含 24 米）与 42 米（含 42 米）

之间的高层建筑与其北侧南北向居住建筑平行布置

时，其南北向建筑间距应不小于高层建筑高度的 0.8

倍，且建筑间距不小于27米。

（三） 面宽小于 24 米的高层建筑与其北侧南北

向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其南北向建筑间距应不小于

高层建筑高度的0.6倍，且建筑间距不小于26米。

（四） 高层建筑与东西向多层居住建筑平行布置

时，其东西向建筑间距应不小于高层建筑高度的 0.5

倍，且建筑间距不小于26米。☞ 解读 目前我市新建建筑高层建筑占有较大比

重，为充分保障受高层遮挡的各类建筑日照要求，制

定以上系列规定。本条约定较以往最大区别是间距

系数和最小间距同时控制；在层次不高的建筑中最小

间距要求体现更加明显，如 30 米高层建筑遮挡北侧

居住建筑时，若面宽小于 24 米，按比例要求需后退

30×0.6=18 米，而为满足最小间距应按不少于 26 米

进行控制；在日后面对超高层的建筑（一般大于 100

米）时，间距系数（0.5-0.9倍）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增加了对建筑面宽的控制要求。高层建筑

面宽过长体量过大给城市景观、视觉心理以及周边建筑的

采光、通风、视线都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下一阶段市规

划局局还将细化研究，控制高层建筑的连续展宽面。

第三十二条 建筑平行布置，遮挡建筑为多层、高

层建筑时，除同一满铺裙房之上的居住建筑，其建筑

间距可扣除裙房高度外，其他布置形式的居住建筑间

距均不得扣除建筑下部非居住用房的高度，且多层建

筑间距不小于16米，高层建筑间距不小于26米。☞ 解读 本条文对平行布置建筑的间距计算做了

具体说明，实际操作中除了满铺裙房情形外，还会有遮

挡建筑与被遮挡建筑不在一个水平面上，遮挡建筑连续

退台设计等情形，控制间距时将视不同情形分别计算。

第三十三条 多层居住建筑与低层、多层居住建

筑的山墙间距不宜小于 6 米，低层居住建筑之间的山

墙间距不宜小于 4米，高层建筑主楼与低层、多层、高

层居住建筑山墙间距不宜小于13米。墙面设阳台、挑

窗、转角窗或外挑构筑物等均应从其外边线起计算。

☞ 解读 主要对建筑物山墙间距进行要求，与建

筑消防规范一致。

第三十四条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

园、托儿所、中小学教学楼与相邻建筑的间距，除符合

日照、消防、环保、卫生等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南北向平行布置且南侧为多层建筑的，不

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1.5倍。

（二） 南北向平行布置且南侧为高层建筑的，除

保证被遮挡建筑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定的日

照标准外，还应满足第二十五条建筑间距的规定。☞ 解读 本条根据不同建筑功能，对建筑间距进

行补充约定。总体来说，病房楼、幼儿园、教学楼等日

照要求高的建筑，需在原有居住建筑基础上增加后退

距离；（办公、宾馆等非居住建筑，相互之间的建筑间距

要求可适当降低，但非居住建筑位于居住建筑南侧或

东西侧的,其建筑间距按居住建筑规定控制。非居住

建筑（第三十条所列非居住建筑除外）位于居住建筑北

侧的，居住建筑在满足自身退让的前提下，其与北侧非

居住建筑间距可按非居住建筑间距规定控制。）

第四十一条 当相邻用地为广场、河道、城市公

共绿地时，多层建筑后退用地边界应不小于 8 米，高

层建筑后退用地边界应不小于10米。

第四十二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扩建和改建

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最小距离按下表控制执行。

☞ 解读 保证必要的建筑后退距离一方面避免城

市建设过程中因为建设时序不同而产生的混乱，可以保

证必要的安全距离，同时控制沿城市道路建筑的高度，

减少建筑对城市道路产生的压迫感，营造适宜的城市空

间和良好的城市景观，并为道路的拓宽留有余地。

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的，其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

最小距离将会视用地条件相应加大。

第四十四条 地下建筑物后退城市道路、广场、城

市公共绿地距离最小值为3米，且符合安全距离；后退

其他相邻建设用地和已建用地边线的距离，应不小于地

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面至地下建筑物底板的底部的

距离)的0.7倍（相邻建筑地下室连接通道、用地规划条

件明确连片地下空间开发除外），且不小于3米。☞ 解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市土地资

源稀缺的矛盾愈渐突出。向地下要空间，成为缓解城市

用地压力、适应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确

保地下空间开发的安全，保障相邻产权人的权益，在参照

全国各地市对地下建筑的控制要求后，制定以上条款。

第五十二条 沿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两侧建筑物

的控制高度，除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沿路建筑物高度（H）一般控制在 H≤1.5

（W+S） W：道路红线宽度 S：建筑后退距离

（二） 城市主要道路和中心地段的建筑高度，可

视建筑空间环境、天际轮廓线等要求作出调整。

（三） 道路交叉口的建筑高度，按其中的宽路计

算控制。但沿窄路部分的建筑长度超过 30 米时，其

超过部分按窄路计算。☞ 解读 沿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两侧建筑物按

道路宽度和建筑后退距离控制高度，其主要目的是从

行人感受的视角营造舒适的空间视觉环境。除了上

述主要的街道高宽比外，还应考虑如下方面：1、符合

建筑日照、卫生、消防和防震等要求。2、符合用地使

用性质和建筑物用途。3、考虑用地地址基础限制和

建筑技术水平。4、符合城市整体景观和街道景观要

求。5、符合文物保护建筑、历史文化保护区、机场净

空、高压线等要求。

第六十二条 居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方

向与外围道路相连，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出

入口。沿街建筑物长度超过 150 米或建筑物总长度

超过 220 米时，应设净宽和净高均不小于 4 米的消防

车通道，人行出入口间距不宜超过80米。☞ 解读 本条主要为了满足建筑消防要求。

第六十三条 建筑基地机动车出入口应当符合下

列规定：

（一） 应在基地周边较低级别的道路上安排。在

不同等级的道路上开设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机动车出

入口时，应当按照道路等级由低到高的顺序安排。

（二）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应从

交叉口道路缘石转弯弧线的端点起到基地机动车出

入口边线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开设在主干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

口的距离应大于 100 米，或设置在距交叉口的最远

端；当路段设有中央分隔带，且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在

交叉口出口道上时，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应大于

80米，或设置在距交叉口的最远端；

2、开设在次干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离交

叉口的距离应大于 80 米，或设置在距交叉口的最远

端；当路段设有中央分隔带，且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在

交叉口出口道上时，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应大于

70米，或设置在距交叉口的最远端；

3、开设在支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离与主

次干路相交的交叉口应大于 50 米，距离与支路相交

的交叉口应大于40米，或设置在距交叉口的最远端。☞ 解读 项目用地的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优先考

虑城市公共利益，按城市道路（支路-次干道-主干道-

快速路）的顺序设置，不应在城市快速路开设机动车出

入口，也不宜在主干路上开设机动车出入口。

城市道路交叉口是城市道路交通最易拥堵的节点，

为减少基地车辆出入口对城市道路交叉口的交通干扰，

对城市道路开设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相邻交叉口的距

离做出了规定。如我市锦江华庭小区，根据停车位配置，

要求基地出入口不应超过3个，该项目北临金马路，西侧

为广电路，南侧为四环线，东侧为望江路，按照道路等级、

宽度、与交叉口距离要求等，只允许其在西侧、北侧、东侧

规划设置出入口，不得在南侧四环线开设机动车出入口。

第六十四条 各类建筑停车配建指标按浙江省工

程建设标准《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

建标准》（DB33/1021-2013）中的中等城市标准执行。☞ 解读 省标中住宅停车位指标按户型建筑面积

140㎡以上的配比为1.4/户，90-140㎡的为1.1/户，考虑

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在实际项目中，

会依照用地条件、项目情况适当提高配建比例要求。

省标中对商业场所、行政办公场所、医院、学校等

均有不同机动车、非机动车配建要求。

第六十五条 城市建筑工程配建停车场（库）可采

用屋顶停车、地面停车、地下车库、地面立体停车库及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等多种形式，露天地面停车泊位数

一般不宜超过总泊位数的20%。

体育场馆等具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

公共建筑和住宅小区建筑（保障房除外）不得采用机

械式停车库。其他建筑工程停车场（库）配置的机械

停车泊位数不宜超过其配建停车泊位总数的40%。☞ 解读 由于机械式停车库进出车库速度慢，容

易在高峰时引起车辆排队，因此不适合体育馆等具有

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由于成本

和管理费用问题，也不适合住宅小区使用。另外，单

个项目机械停车泊位过多，会引起交通堵塞和营运管

理方面的问题，因此参照标准，制定了上限。

第六十六条 住宅及公共办公楼建筑工程配建停车

泊位的 10%应设置为公共泊位。公共泊位可设置于

地面或地下，但须单独划定区域并予以区分。☞ 解读 公共泊位为无明确使用权、用于业主间

相互调剂使用的泊位。考虑住宅及办公楼等建筑工

程的外来临时车辆停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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